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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文件

闽财规〔2022〕16 号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印发

《关于加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

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

融局、交通与建设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<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

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1〕50 号），为进一步

加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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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厅、交通运输厅对《关于加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资金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闽财建〔2017〕57 号）进行了修订完善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2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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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

地方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

一、加强项目库建设

（一）项目库建立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

责任划分，分级建立项目库。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应符合交通运

输中长期规划、五年发展规划或专项规划要求。其中：国家采用

项目法管理的项目，由省交通运输厅将交通运输部建立的项目库

转下达市县；国家采用“以奖代补”方式管理、资金切块下达省

里的省道和农村公路项目，省道项目省级采用项目法管理，由省

交通运输厅建立项目库并下达市县；农村公路项目省级采用“以

奖代补”方式管理、资金切块下达市县，由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

验区交通运输部门牵头会同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

库，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。省级、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建立的项目

库，与同级财政部门共享，并向财政部福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公

开。

（二）项目库管理。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，调整后的项目库，

不得影响既定规划资金分配方案和规划目标的实现。公路安全生

命防护工程、危桥改造和灾害防治工程项目，根据隐患排查或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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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病害新增发生、水毁灾害预防实际情况动态调整，以满足隐患

病害整治需要。

二、加强项目前期工作管理

（一）加强项目前期工作。拟列入下一年度投资补助计划的

项目，应在项目库中筛选，并按要求及时完成项目“工可”、初步

设计（或一阶段施工图设计、方案设计）等前期工作批复。同时，

应明确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构成，并具备在计划年度内开工建设和

完成相应工程进度的条件。

（二）提前做好项目储备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应做细做实项

目前期工作，对已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要提前启动项目前期工作，

提高前期工作质量，做好项目储备，为加快车购税资金预算执行

创造条件。

三、规范车购税资金申报工作

各级交通运输部门、财政部门应按照车购税资金申报的有关

要求，组织做好年度车购税资金计划编报工作。县（市、区）交

通运输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本辖区年度车购税资金建议计划，并对

报送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负责，在商同级财政

部门同意后上报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运输部门，并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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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财政部门同意意见。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运输部门

对辖区内县（市、区）所报的建议计划和市（区）本级相关建议

计划进行审核、汇总，在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上报省交通运输

厅，并附同级财政部门同意意见。省交通运输厅对各设区市、平

潭综合实验区所报建议计划进行审核、汇总，商省财政厅同意后

上报交通运输部。

四、强化预算执行管理

（一）资金下达与拨付

1.按项目法分配的车购税资金。省财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

根据财政部下达我省的细化项目情况，结合各类项目的管理要求，

在收文后 30 日内，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有关规定，将车

购税资金联文下达有关市县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或有关省属

用款单位，同时抄送财政部福建监管局。

2.按“以奖代补”方式分配的车购税资金。省财政厅根据财

政部切块下达我省的支出预算规模情况，在收文后即通知省交通

运输厅，省交通运输厅根据规划建设任务、“以奖代补”考核等因

素，在接到省财政厅通知后 15 日内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送省财政

厅，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将车购税资金联文切块下达有



- 6 -

关市县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，同时抄送财政部福建监管局。

资金下达有关市县后，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应会同同级财政部门，

及时细化具体支出项目，并按规定将细化情况报省交通运输厅备

案。

3.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市县财政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可结合

当地实际，按照项目管理要求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，并根据工

作和事业发展计划，在依法合规、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切实

加快资金拨付，加快项目支出进度，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。对列

入直达资金管理的车购税资金，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专款专用。

（二）结转结余资金管理

车购税资金下达后，有关市县和单位要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

名称、金额和支出范围执行。市县财政部门应会同同级交通运输

部门，加强对车购税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及时拨付，

避免资金沉淀闲置。

对确实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车购税结转结余资金，根据《财

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5〕15 号），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结转结余资金中，预算

尚未分配到部门和地方并结转两年以上的资金，由下级财政交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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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财政统筹使用；未满两年的结转资金，同级财政可在不改变

资金类级科目用途的基础上，调整用于同一类级科目下的其他项

目。预算已分配到部门并结转两年以上的结余资金，由同级财政

收回统筹使用。收回的结转结余资金，应在两年内使用完毕。

五、加强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应对下级单位及车

购税资金使用单位项目进度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不定期抽查，

督促各相关单位依法依规使用、管理车购税资金。各级财政部门

对资金支出活动进行监督。监督检查中发现预算执行滞后、资金

沉淀闲置的项目，将督促限时整改，对整改不力或不到位的，将

停止项目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所有新项目的补助安排，并严肃追责

问责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各级财政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

按照车购税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开展项目申报、资金管理、预算执

行、监督检查等工作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

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将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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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意见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，自印发

之日起施行，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《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车

辆购置税收入补助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闽财建〔2017〕

5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福建监管局。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5 日印发


